
 

 

 

 

 

檔號： S T D C  1 3 / 5 / 1 5 / 1 5  

 

致：沙田區議會全體議員  

 

各位議員：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 

沙田區議會擔任活動的支持機構  

 

現 謹 通 知 ， 直 至 限 期 為 止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共 收

到 4 2 位沙田區議會議員就文件 S T D C  3 0 / 2 0 2 6 的回覆，一

致同意沙田區議會擔任由衞生署舉辦的 2 0 2 6 - 2 7 年度「我

好『叻』」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的支持機構，並讓相關的宣

傳活動及物品展示沙田區議會的會徽。  

 

根據《沙田區議會常規》第 6 3 條，沙田區議會擔任

上 述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讓 沙 田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展 示 於 相

關的宣傳活動和物品上。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  

(許 梓 銘       代 行 ) 

 

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 


